
 

教育部 99 年度兒童少年保護親子學習創意教案徵稿  

競賽「參賽作品封面」格式  
 
 
 
競賽分組 □幼托組 □國小組 □國中組 

參賽類別 □兒童及少年保

護宣導教育類 

□家庭暴力防治

教育類 

□性侵害犯罪

防治教育類 

□兒童及少年性

交易防制教育類 

主題名稱 變調的青春調色盤 

作品號碼 （由承辦單位填寫） 

 
 
 
 
 
 
 
 
 



 

教育部 99 年度兒童少年保護親子學習創意教案

徵稿競賽「教案設計」格式 
教學領域 性平議題融入健體領域 教學日期 99,10.01 
教學單元 安全生活新主張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年級 □幼托 □國小  □國中 教學時間 2 堂課（90 分鐘） 

教學者 健體領域老師 教案設計者 劉珠玲 

教學研究 教材分析：利用媒體社會新聞，探討性交易之危險。 

教學方式：上課講授、分組討論，發學習單讓學生帶回與家長分 

享。 

能力指標： 
（健體）  

1-3-4 解釋社會對性與愛之規範及其影響。  

5-3-2 規劃並參與改善環境危機所需的預防策略和行動。  

7-3-1 運用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策略，以滿足不同族群、地  

域、年齡、工作者的健康需求。  

（性平）  

2-4-10 認識安全性行為並保護自己。  

2-4-12 主動探究性騷擾與性侵害相關議題。  

 
 
 
教學目標 

認知： 
（一）瞭解性交易所帶來對身

體的傷害。 

（二）清楚性交易所觸犯的法

律問題。 

情意： 
（一）建立正確的性愛關係。 

（二）提升對自我及他人身體

的尊重。 

技能： 
（一）能說出性交易的危險性

及所觸犯的法律。 

（二）返家後，能與家長討論

性交易相關問題。 

 
 
 
具體目標 
 
 
 
 
 

 
 
 
讓學生建立正確健

康的性愛關係及不

以身體換取對價之

價值觀。 

 

 
 
 
 

教學準備 教師： 

（一）蒐集性別平等、性交易的相關資料、性交易情境題目。 

（二）製作【變調的青春調色盤】PPT 教學檔及性交易因應方  

式海報。  

（三）印製回家作業︰【變調的青春調色盤】親子學習單  



學生： 

（一）預先注意相關的新聞報導或週遭的事件。  

（二）準備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螢幕、喇叭等設備。 
對應具體

目標代號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時間

分配 
效果評量 備

註 
 【活動一】引起動機  

老師以最近在新聞媒體

上「缺錢援交」題材引起話

題。 (以電子報導引發話

題)：  

一、解釋性交易的定義  

二、對於性交易，你的想法

是？  

三、分享印象深刻的性交易

新聞事件與看法。  

 

【活動二】談性說愛  

一、老師引導學生思考青少

年時期異性交友經驗

以及性教育之學習經

驗，作以下性愛議題之

討論：   

（一）你認為什麼是「性」？  

（二）你認為什麼是「愛」？  

二、教師分析  

（一）請同學分析個人認為

「性」、「愛」各代

表是什麼？   

（二）教師說明  

1. 教師說明健康的性  

全人的性包含：生理層

面（性慾）、心理層面（愛

晴）、社會層面（婚姻）、

心靈層面（人性）。  

2. 教師說明愛的含意  

（1）愛的特質  

（2）愛情的三角理論

（Sternberg,1985）  

愛情有三元素－激

老師

提供

網路

所搜

尋得

的資

料(附

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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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問題 

 

 

 

 

 

 

 

 

 

 

 

 

 

 

 

 

回答問題 

 

 

 

 

 

學習單二評

量分數 

 

 

 

 

 

 

 

 

 

 



情、親密和承諾。  

A.激情(生理)是動機元素，

藉親吻擁抱與性關係來表

達，將生理興奮轉為性的慾

望。  

B.親密(心理)是情感元素，

藉內在感覺來溝通屬心理

層面。  

C.承諾(社會)為認知元素，

藉訂婚、結婚來實現屬於社

會層面。  

 

三、小組討論  

小組利用愛情三元素

理論，分別針對婚姻中的

性、同居的性、一夜情的

性、性交易的性等四種，進

行討論和歸納。小組討論

後，全班進行分享小組討論

結果。  

 

教師總結：   

    學習成熟完滿之愛  

(激情+親密+承諾  )才能滿

足生理、心理及社會層面的

需求，即合於全人的性，包

含生理層面(性慾)、心理(愛

情)、社會層面(婚姻的承

諾  )及心靈層面( 人性  )。

性可以使愛更豐富，性應建

立在愛之上。  

 

【活動三】相關法律規範  

老師利用 ppt 說明相關性別

平等法律：  

一、『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第  二  條   本

條例所稱性交易指有對價

之姦淫或猥褻行為。  

二、任何人利用網路散布、

刊登性交易已經觸犯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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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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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與

報告 

 

 

 

 

 

 

 

 

 

 

 

 

 

 

 

 

 

 

 

 

 

 

 

 

 



制條例」，依法得處 5 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100

萬元以下罰金。  

三 .網站上刊登「援助交際」

或其他引誘、媒介及暗示

性交易之訊息，則第二十

九條之規定，可處行為人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及罰

金。  

 

【活動四】理財新概念  

老師以援交新聞為

例，將學生分組進行以下題

目之小組討論。  

（一）新聞中，主角進行援

交之原因？  

（二）主角以援交方式處

理，其帶來之危險性？  

（三）時間倒流，主角可以

改用哪些方法處理缺錢問

題？  

 

 

【活動四】回家親子共學 

回家後，親子共同閱讀

參考資料，並互動將親子共學

單完成，隔日交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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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四 

 

 

 

 

 

 

 

 

 

10min 

 

 

 

 

 

 

 

 

 

 

 

 

回答問題 

 

 

 

 

 

 

 

 

 

親子共學單

評分 

教學成果 （一）家長和孩子共同學習，增加親子互動機會，提升家庭效能。 

（二）達到兒少保護－性交易之防治。 

教學省思 近年來，青少年對性、金錢等價值觀有些混淆，不僅在學校要

多多宣導，盡量也要讓學生把正確觀念帶回家裏，讓兒少保護工作

更落實。 

 

 

 

 

 

 

 



附件一  

變調的青春調色盤學習單（一） 

 

 

 

   

 

 

 

 

 

 

 

 

 

 

請分組，進行以下題目之小組討論。  

（一）新聞事件中，主角進行援交之原因？  

 

 

 

（二）主角以援交方式處理，其帶來之危險性？  

 

 

 

（三）時間倒流，主角可以改用哪些方法處理  

 

 

 

      好奇那檔事，國三男援交？！   

新聞：  

  台北市一名十四歲國三男生因為缺錢

打網咖，竟在同性戀網站上到處張貼援交

廣告，強調自己是「幼齒國中生，因為缺

摳摳（缺錢）打（打電玩）才來」；內文

還提及沒有太多性經驗，「有性病的ㄅ要

來」等語。警方原以為發信者的廣告用語

是搞噱頭，但經過追蹤ＩＰ，查出文章真

的出自十四歲的男學生，利用家裏的電腦

上網張貼援交廣告，日前通知家長從台北

帶他南下高雄做筆錄，並依違反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將他移送少年法庭處

理。   

  家長接到警方通知時嚇了一大跳，根

本不知道兒子做出此事，先把兒子痛打一

頓，再帶兒子南下接受偵訊。國三生在警

局時泣不成聲，表示自己是因為好奇及好

玩，才張貼援交廣告，他從來沒有做成生

意。  





附件三  

『變調的青春調色盤』親子共學學習單    

1.活動說明：  

親子共同閱讀以下參考資料，再一起討論回答以下之問題。 

2.可於孩子回答問題後，詢問其想法，以瞭解孩子情況。 

(  )1. 利用網路傳送訊息，或張貼廣告來達成性交易的方式，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  )2. 性交易之虞包括：坐檯陪酒；伴遊、伴唱或伴舞。  

(  )3. 缺乏金錢管理及自我負責觀念，以為性交易是快速獲取金錢的方

式，易造成性交易事件發生。  

(  )4. 都會區的網路性交易很嚴重。  

(  )5. 在網路上發佈了任何有關性交易的訊息，但還沒實際從事性交

易，不需要科處刑罰。   

(  )6. 與未滿 16 歲的人發生性關係，不論是否自願，都算性侵害事件。 

(  )7. 『釣魚』者，係純屬偵查犯罪技巧之範疇，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  

本人權之保障，且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有其必要性存在。  

(  )8. 根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 條，性交易指有對價之性交  
或猥褻行為。  

(  )9. 不安全的性行為而感染性病、婦科疾病、皮膚病、成為愛滋帶原  
者、甚或因而懷孕。  

(  )10.全人的性包含：生理層面（性慾）、心理層面（愛晴）、社會層  

面（婚姻）、心靈層面（人性）。  



附件四  

【參考資料】  

一、學習單二新聞事件相關法律：  

相信大家都知道性交易的法律責任，但是對於利用網路傳送訊息，或

張貼廣告來達成性交易的方式，目前我國對於「網路援交」行為有沒有什

麼處罰規定呢？依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以廣

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

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因此在網路上張貼援

交的性暗示訊息者，則將構成此罪。  

  然而，若是以上述網路訊息的字眼來判斷是否為援交，實有違檢警雙

方於取得證據的依據標準，容易導致警察「釣魚」而來設陷阱抓人，最高

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740 號判決中指出：「按刑事偵查技術上所謂之『釣

魚』者，係指對於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之人，以設計引誘之方式，使

其暴露犯罪事證，而加以逮捕或偵辦者而言。『釣魚』者，係純屬偵查犯

罪技巧之範疇，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且於公共利益之維護

有其必要性存在，故依『釣魚』方式所蒐集之證據資料，原則上非無證據

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參照）。  

  於本案新聞中，該名國中生所使用之字眼，足以讓人產生援交之暇想，

更何況該名國中生係在同性戀網站上到處張貼援交廣告，此等行為已足夠

成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之散布意圖。雖然該名國中生聲

稱僅因好奇與好玩才張貼該訊息，但是此等行為實不可取，因此讓其受到

一些教訓，以利警惕有意從事相關行為之徒，切勿以身觸法啊！  

 

二、其他性交易相關資料  

http://www.rclaw.com.tw/6Laws.asp?ftype=detail&SwType=2&ItemType=2&ItemId=301875
http://www.rclaw.com.tw/6Laws.asp?ftype=detail&SwType=2&ItemType=2&ItemId=402228
http://www.rclaw.com.tw/6Laws.asp?ftype=detail&SwType=2&ItemType=2&ItemId=301875


＊性交易陷阱  

●性交易的定義：指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 2 條) 

●性交易之虞包括：坐檯陪酒；伴遊、伴唱或伴舞；其他涉及色情之侍應

工作。(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 19 條) 

●常見的性交易陷阱：  

 1.自稱可以介紹你一個容易賺錢的工作。  

 2.鼓勵你蹺課離家，提供吃住、還教你怎麼賺錢。  

 3.在提供色情服務的場所擔任服務生或會計。  

 4.網路聊天室有人主動邀約見面、答應給你金錢、或手機等值錢的東西。 

 5.請你幫忙以性交易的理由約對方出來。  

●什麼原因讓兒童少年進入性交易的世界：  

 1.父母疏於關心或有未解決的親子衝突，致沈溺網路世界，一時好奇。  

 2.對兩性交往好奇，缺乏適當討論及學習管道，誤以為上網性交易可以

獲取經驗。  

 3.對自己的性向有疑問，或對同志世界好奇，透過同志網站探索。  

 4.缺乏金錢管理及自我負責觀念，以為性交易是快速獲取金錢的方式。  

 5.受到朋友的影響，難以拒絕性交易的誘惑。  

 6.不良業者刻意吸收中輟生、離家少年，甚至運用可發展歌唱事業等方

式誘惑涉世未深的少年。  

 7.曾經遭受性侵害未被發現，出現創傷反應，影響少年的自我形象與人

際關係，形成負向自我概念、或自我放棄行為，而誤入性交易的世界。  

 8.就學及家庭狀況良好，但因少年缺乏性交易相關法律知識，一時好奇

上網留言，遭警方查獲。  



＊網路援交  

  「援助交際」是從日本傳過來的，通常都是指年輕人，尤其是高中生，

與成人發生性行為，以獲得金錢上的交易。整個交易過程多半都是年輕人

自行尋找客戶，而不是透過皮條客或是老鴇，年輕人援交的目的多半只是

為了有更多的零用錢花用，而不是像娼妓是為了維持生計而從事性交易。

而「網路援交」其實就是透過網路以尋求兩方援助交際的意思，換句話說，

網路只是一個溝通媒介，讓有意援交的兩方人馬可以約見時間地點，出面

交易。  

  國內兒童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於民國 84 年通過，主要救援被迫賣淫的

兒童及少女。近年由於社會變遷、及科技發達等因素，國內兒童少年性交

易的媒介形式已經從早期販賣人口的私娼館、理容院，到後來的酒店、應

召站，演變至今的網路性交易，尤以都會區的網路性交易最為嚴重。  

  網路世界無遠弗屆，許多兒童少年在沒有思慮清楚情況下，或因一時

的衝動、好奇、有趣，而上網張貼訊息，但有時並非真的想要從事性交易，

卻因此掉入色情陷阱中。近年少男從事性交易遭警方查獲人數激增，也與

網路援交有很大的關係。  

  依兒童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9 條的規定，無論是否實際從事性交

易，只要在網路上發佈了任何有關性交易的訊息，都已經違反，需要科處

刑罰。  

＊性交易的傷害  

  2002 年終止童妓協會針對台灣少年從事性交易的型態進行研究，發現

台灣少年進入性交易的型態可分為：  

(一)對獨立的需求：少年因為遭遇家庭的暴力、疏忽或其他原因而離家。

他們不再仰賴家庭供應經濟，自然需要想辦法謀生。  

(二)對家人的責任：有一些少年來自經濟困難、單親母親或祖父母照顧的



家庭，他們心疼母親或祖父母，自願從事性交易賺錢分擔家庭的經濟責任。

然而，不論是哪個類型，顯然從事性交易並不能真正解決獨立或分擔家計

的問題，反而可能受到的傷害包括：  

1.生理層面：由於兒童少年的身心發展未致成熟，容易因不安全的性行為

而感染性病、婦科疾病、皮膚病、成為愛滋帶原者、甚或因而懷孕。  

2.人身安全層面：有些媒介業者、馬扶、或剽客為了達到控制的目的，對

兒童少年施以暴力、餵食毒品、強制性交的事件也時有所聞。  

3.心理層面：從事性交易的過程，兒童少年除了好奇、好玩、為了賺錢忍

耐，也可能感到恐懼、嫌惡自己、罪惡感。有時又覺得自己被朋友、家人

背叛而感到憤怒，或不被瞭解而感到寂寞空虛。  

4.感情層面：由於過早有了性經驗，且它伴隨著金錢或物質交易而來，很

容易讓少年對性關係、及感情產生錯誤期待，一方面可能誤以為金錢可以

換取感情，一方面可能把剝削性的關係當成獲取關心的方式，而影響了其

未來發展穩定、安全親密關係的能力。  

5.社會層面：由於過早涉入性行為換取金錢的行業，經常影響兒童少年規

律就學，而不良就業經驗，甚至染上抽煙、嗑藥等惡習，對於其未來的金

錢管理及職業發展更是提早面臨的挑戰。  

 

 
 
 
 
 
 
 
 
 

 

 


